
数字经济产业服务体系项目（高端会展类）
审计标准

一、制定依据

1.《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政策》(深府

规〔2018〕22 号)

2.《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(深府规〔2018〕

12 号)

3.《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

扶持计划操作规程》（深工信规〔2019〕2 号）

二、项目主体资格审查

（一）申报单位为成立满 1 年以上，在深圳市内实际从事

经营活动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和

其他组织，项目实施地在深圳；

（二）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100 万元；

（三）资助申报主体须是会展或论坛主办单位，有多个主

办单位的，应由承担民事责任的一方申报，并出具委托协议。

政府主办项目可由承办单位代为申请（以市政府名义主办的，

需提供政府批准文件复印件）。

三、具体审计标准

（一）资助标准

事后资助，单个项目资助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。对以市政

府名义在深圳主办的展会或论坛，按专业审计机构专项审计确

认费用给予全额资助；对以社会机构名义在深圳主办的展会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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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坛，按不超过经专业审计机构专项审计后确认费用的 50%给

予资助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期

申请项目须为 2020 年 1 月 1 日后开始举办，并于申报之日

之前举办完成（以企业申报书为依据）。发票时间应当在规定

的起始日之后，到申报截止日为止，期外的发票不予以确认。

（三）项目投入审核

申报项目（活动）的场租费、搭建费、设备租赁费、宣传

费、嘉宾邀请费、设计制作费和资料印刷费等，其中：

1.场地租赁、搭建费支出

（1）是指用于在行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产业领域

活动的场地租赁以及搭建的费用支出；

（2）须有相关的活动工作方案和经费预算等资料。

（3）对组展单位实际承担的展位费（包括展馆管理费、展

具租赁费、电费等费用）给予资助（需提供有效发票），对参团

企业提供的发票不予以计算。

2.设备租赁费支出

指用于数字经济产业领域重大活动租赁的设备，须有相关

的租赁合同、发票、银行回单等资料。

3.嘉宾邀请费支出

指由于活动需要邀请的嘉宾出场费等支出，须有相关的嘉

宾签到表、银行回单、个税申报表等资料，无个税申报表，不

予确认。其中差旅费：对嘉宾按不超过 5 人/次，在展会期间给

予交通、食宿费用补助，对组展单位工作人员不给予补助。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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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参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其余人员标准报销，

食宿费按每人每天 330 元标准报销。

4.媒体宣传（含赞助）费支出

（1）是指项目单位在报纸、期刊及广播等平面媒体上开展

活动宣传发生的费用；在报纸、期刊、路牌、灯箱、橱窗及广

播、电影、电视等媒体上投放的广告发生的费用；

（2）关注合同内容与实际支出是否一致（播放时间内容、

投放地点等）；适当查看实际资料：如，宣传印刷品、报纸、期

刊、平面广告投放的样品或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等；

（3）广告、电影等制作拍摄支出：要有相关的佐证材料证

明与活动推广有关(制作的视频内容是否符合要求）。

5.活动宣传资料印刷费支出

指项目单位开展活动宣传而印刷的各类企业活动宣传资料

发生的费用。

6.其他费用支出

（1）礼仪费、媒体车马费、颁奖晚会无关活动主题的费用、

餐饮费用（嘉宾接待除外）等不纳入资助范围，予以核减；

（2）活动中发生的翻译费、设计作品征集费、展品运输费、

大赛奖金纳入资助范围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审计报告应按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供的模版编制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单位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可抵扣进项

税额，不论是否发生实质抵扣，均予以剔除，均不计入投资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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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支出。

（三）审定金额与申报金额存在差异，须在审计报告中具

体说明核减的原因。

（四）审计报告中所列投资或费用汇总数据，须附列对应

的投资或费用明细表，详细列明支出名称、发票号码、型号用

途、开票方等内容。

（五）发现项目申报单位申报的项目支出与其他项目支出

重复的，重复的支出不予以确认，审计报告须对重复支出内容

予以披露。

（六）发现项目申报单位申报的项目支出与其他项目支出

重复，重复比例超过该项目申报总金额的 10%的，为重复申报，

项目不予资助，审计报告须对重复申报事项予以披露。

（七）经审计核减的项目支出占项目申报支出超过 20%的

项目，视为虚报项目投资额，不予资助。

（八）其他有关事项参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专项资金项目

专项审计通用原则和标准（2022 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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